
吉凯恩（霸州）金属粉末有限公司–––通用采购条款  

/服务。如果从该等信息、文件、原型或工装中创造或产生任何知识产  
权，则该等权利应归我方所有。   

“我方”和“我方的”是指吉凯恩（霸州）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集团”是指 GKN Enterprise Ltd. 及其集团公司。  
我方与贵方的协议（“合同”）包括：（i）适用于我方向贵方采购产品和/或  
服务的任何经正式签署的合同；（ii）我方向贵方出具的任何采购订单或交货  
计划订单(“订单”）；（iii）此《通用采购条款》；（iv）我方与贵方一致  
同意的任何规格及安全、健康和环境要求；（v）我方与贵方一致同意的任何  
补充条款和条件；和（vi）以其他方式向贵方提供的我方的质量和其他要求或  
程序。如果合同的任何部分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则以此清单中顺序优先的  
部分为准。   

2 排除供应商格式条款   
如果贵方寻求就我方的采购适用额外或不同的条款，这些条款不会构成   

合同的一部分，并且本《通用采购条款》明确排除和拒绝适用这些条款。   

3. 交付  

3.1 贵方必须按照合同中规定的交付条款和日期交付我方订购的货物和/或  
服务。如果任何货物和/或服务未按时交付或交付不当，我方可以终止  
有关订单。   

3.2 货物必须按照DDP条件交付（以现行《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的定  
义为准），除非合同的另一部分规定了不同的交货条件。贵方所交付货  
物的所有权在交付时转移给我方。   

3.3  所有货物的包装必须保证货物在交付前、交付中和交付后得到充分保护  
，并且（如果我方要求）每次交付应以我方能够接受的形式附随一份一  
致性证明和/或一份最新的材料安全数据表。  

4 质量、拒绝接收货物和赔偿  

4.1 贵方提供的任何货物必须：（i）符合合同中规定的数量和规格；（ii）  
具令人满意的品质；（iii）适于其正常用途和我方告知贵方的或贵方应  
当合理知晓的任何特定用途；（iv）在设计、材料和工艺方面没有瑕疵；  
和（v）没有任何产权障碍。  

4.2 贵方提供的任何服务必须：（i）由具备适当资格和经验的人员按照任  
何适用的行业操作准则高效、安全和尽责地履行；和（ii）具有在相同  
情况下由具有熟练技能和丰富经验的操作人员担任相同工作所能合理预  
期的质量。   

4.3 贵方提供的任何货物或服务（和任何相关技术）必须：（i）符合所有  
可适用的法律要求和规定，包括与运输、健康、安全和环境有关的要  
求和规定；（ii）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iii）符合合同中规定的  
任何规格或其他要求；和（iv）与我方批准的任何样品相符。  

4.4 我方可以（但无义务）检查和测试贵方交付的货物，也可以拒绝接收和  
退回（风险和费用由贵方承担）不符合合同条款的任何货物。贵方必须  
在我方要求的时间内将该等拒收的货物更换为确实符合合同的货物（如  
果我方未对要求的时间另行规定，则该时间不应超过发出拒绝接收货物  
通知之日后 15 天）。  

4.5 贵方将向我方赔偿其由下列原因引起或招致的所有损失、损害、成本和  
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或其他索赔（包括第三方索赔和有关召回成  
本以及我方的客户或其客户采取的服务措施）：（i）贵方对合同的任  
何违约；和（ii）贵方或贵方的员工、代理或分包商在根据合同提供货  
物和/或服务的过程中的任何过失行为或疏忽。  

5 开具发票和付款  

5.1 我方将就贵方根据合同交付的货物和服务向贵方支付合同中规定的价款  
（该价款已包含与交付有关的所有成本和费用以及所有关税和税款，但  
不包括可适用的增值税）。贵方仅可在交付我方订购的货物/或服务以后  
按照合同中的付款时间安排向我方开具发票。   

5.2 发票必须注明：交货日期、订单号、交货地址、交付货物和/或服务描  
述，并且必须发送至有关订单中指定的发票地址。   

5.3 除非订单中另有规定，我方将在我方收到有效开具的发票当月末的下一  
个星期四以后 90 天内付款。  

5.4 我方可以从我方订购货物和/或服务的价款中扣除合同或贵方与我方之  
间的其他合同项下的、到期应付给我方的任何款项。   

6. 保密和知识产权  

6.1 贵方不得向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披露属于集团或其任何部门、客户、供  
应商或合作伙伴的任何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规格、配方、  
制造工艺、专有技术和任何技术或经济信息），或将该等信息用于向我  
方提供货物/或服务或我方明确书面授权内容以外的任何目的。应我方  
要求贵方必须按要求将该等信息和任何复印件返还给我方。   

6.2 应我方要求贵方必须将贵方或贵方的员工、分包商和顾问为我方制作或 
准备的无产权障碍的且我方可免费使用的任何文件、规格、计划、图样、  
样品、信息或货物免费转让给我方

1 定义和介绍   

7. 所有权  

7.1 本条是关于（i）我方根据订单采购的和/或贵方根据订单制造的；（ii）  
我方向贵方提供的、用于提供货物和/或服务或任何其他目的的所有财  
产（包括任何种类的工装）和任何与之相关信息、文件以及其中包含的   
知识产权；无论该财产是否经过改造、修理或更换（“我方的财产”）。   

7.2 我方的财产（和任何由其产生的任何价值）归我方单独所有，我方始终  
享有该等财产的所有权。如果我方未同意其他人拥有我方的任何财产，   
则推定为我方拥有该财产。   

7.3 当贵方占有或控制我方财产时，贵方即我方基于信托关系而授权之受托  
人，但贵方不享有该财产的任何权利。贵方享有在贵方经营场所内仅为  
履行合同之目的地使用我方财产的可撤销非独占性许可，直至我方要求  
返还我方的财产（我方可以在任何时候这样做）。贵方不得再许可使用  
我方的财产或将其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7.4 我方的财产风险在交付时转移给贵方，风险在该财产返还给我方之前始   
终由贵方承担。在贵方占有或控制我方的财产时，贵方应：（i）对于  
给该财产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但正常损耗除外）；（ii）  
以适当和安全的方式在贵方的经营场所存放和使用该财产；（iii）在该  
财产上清晰粘贴该财产归我方所有的标签或标识；（iv）为所有损失或  
损害投保；（v）谨慎使用该财产；（vi）检查该财产并使之保持完好  
无损；（vii）如果该财产丢失、损坏或被扣押，立即通知我方；（viii）  
不得修改或损坏该财产，或将该财产附加于任何物品，或将任何物品附   
加于该财产；（ix）不得放弃占有该财产或允许任何其他人使用该财产；  
（x）不得出售、处理该财产或对其设定权利负担；（xi）在正常营业  
时间内应在我方合理的通知的情况下允许我方自由和无限制使用该财产；  
（xii）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让我方收取该财产，并允许我方进入贵方的经  
营场所移除该财产；和（xiii）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印或复制该财产。  

7.5 我方享有一项排他的且不可撤消的选择权，以当前价格购买由贵方所有  
并用于本协议项下货物生产的所有特制工具。   

8 终止   

8.1 我方可在贵方全部履行订单之前的任何时间向贵方发出通知取消全部或  

任何部分订单，在此情况下我方无义务支付该等货物或服务的价款。   

8.2 我方可按下列方式终止合同：（i）随时向贵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ii）  
如果贵方或贵方的母公司发生破产或资不抵债的情形，或与贵方的任何   
债权人达成和解，此时终止立即生效；或（iii）如果贵方违反合同约定  
并且该违约行为能够补救，而贵方未能在收到违约通知后10日内对该违  
约行为进行补救。   

8.3 全部或部分订单或合同终止不会损害已产生的权益。   

8.4 应我方要求贵方需在合同终止或期限届满后最长15年内继续提供零部件  

和有关服务。   

9. 总则  

9.1 贵方和贵方的供应商必须遵守包括有关反贿赂和反腐败在内的所有可适  
用法律、规定和准则，还必须遵守-Supplier Code of Conduct 

列明的吉凯恩供应商行为准则中的要求。我方有权在发出合理通知后到  
贵方的经营场所进行审计和确保合规性。   

9.2 贵方必须按我方的要求向我方提供有关贵方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任何信  
息，所有这些信息都必须完整准确。   

9.3 贵方和贵方的员工、代理和分包商必须遵守与我方的财产有关的可适用  
的现场和安全守则并且贵方应提供贵方有效保险的证明。   

9.4 我方在合同项下的权利或救济不限制我方在合同项下或其他方面的我方  
的任何其他权利或救济。   

9.5 未经我方的事先书面同意，贵方无权转让或转包贵方在合同项下的任何  
权利或义务。我方集团内的每家公司都享有合同的利益并且可以根据合  
同条款采购货物和/或服务。  

9.6 我方不执行、延迟执行或部分执行合同任何规定的任何行为都不表示放  
弃我方的任何权利。   

9.7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不适用。   

10 法律适用和管辖权   
合同仅适用中国法律。因合同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纠纷均应提交至上  
海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现行有效的程序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  
和具有约束力的。   

https://www.gknpm.com/media/k0ranxhu/gkn-powder-metallurgy-supplier-code-of-conduct-2023-03-06.pdf?_gl=1*1mxpf03*_up*MQ..*_ga*MjM0MjA2MzI0LjE3NTIxNTU2Mzc.*_ga_7GDJLCMQGN*czE3NTIxNTU2MzckbzEkZzEkdDE3NTIxNTU2ODEkajE2JGwwJGgw


 

6.3 我方向贵方提供的任何信息、文件、原型或工装中的知识产权仍然归我  
方或我方的客户或我方的供应商所有，并且仅应用于向我方提供货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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